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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工程大党字〔2017〕101号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刘江南 

关于成立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与社会合作，加强校友会建设，密切学

校与校友的沟通联系，拓展办学资源，维护和发展各类社会公

共关系，助力学校事业发展，经 2017 年 9 月 27 日校长办公会

审议、2017 年 9 月 27 日校党委会审定，成立国内合作与校友

工作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   

    一、机构建制与职能定位 

    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为正处级建制，按行政部门管理。 

    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是学校对外联络的窗口、国内合作

和筹措资源的平台、服务校友的桥梁。 

    学校设立教育发展基金会，由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负责

其建设和管理，统筹各方资源，汇聚发展合力。 

    二、内设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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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设置国内合作科、校友工作办公室

两个科级机构。 

    三、人员编制 

    人员编制暂定 4-5 人。根据工作进展与学校事业发展，适

时调控人员编制数，逐步配齐。 

    四、干部职数 

    设正处级干部职数 1名（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处长 1名）。

国内合作科设科级干部职数 1 名（国内合作科科长或副科长 1

名），校友工作办公室设科级干部职数 1名（校友工作办公室主

任或副主任 1名）。 

    党政办公室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的机构职能、人员等归并

至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。机构职能及人员等调整后，党政办

公室设副处级干部职数 2 名（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2 名）。 

    五、工作职责 

    （一）积极拓宽与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及其

他高校交流合作的渠道与领域。 

    （二）及时掌握并积极宣传学校发展规划、重大活动信息

与产学研成果，推进学校与社会各界在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、

人才培养与交流、战略咨询与服务等方面的合作。 

    （三）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，积极拓宽筹资渠道，吸引办

学投资，推进校友、社会团体和有识之士的捐赠工作，争取更

多社会捐赠项目。 

    （四）负责校友总会日常工作，指导和协调各地校友会建

设和工作开展，发挥校友的优势和广泛影响为学校改革发展建

言献策，利用校友资源携手助力学校、地方、校友合作共赢，

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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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负责学校理事会和教育发展基金会日常工作。 

    （六）负责我校与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及其

他高校的国内战略合作等协议的签署、协调和管理工作。 

   （七）负责国内合作及校友总会相关信息平台的建设与维

护，做好相关档案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工作。 

    （八）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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